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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

贺雪峰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中国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基本生产生

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当

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

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仅强

调为农民群众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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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农村输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也由过去民办为主变为民办

公助,现在几乎全部由国家承担起来.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

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

国家不仅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而且资源大量下乡,几乎承担了所有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资源时,与国

家资源下乡同时进行的是国家权力的下乡,是国家标准与规范的下乡,也是国家监督的下乡.落实到

村级治理,就是村级治理由过去的自治变成了国家行政体系的最末梢,村干部成为职业,村干部主要

工作不是组织动员农民群众来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是协助国家将国家资源用于建设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国家将不得不直接面对每个

农户.在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巨大,每个农村地区乃至每个村庄对公共事业建设需求都完全不同的情

况下面,国家几乎不可能有效满足不同农村地区和不同农户多样化的公共品需求.村级治理向何处

去,是一个亟需讨论的重大问题.

　　一、农村基层自治的历史

　　行政村真是一个有趣的存在.当前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建制就是行政村,全国有６０多万个行政

村.正是依托行政村建制,国家政权得以进入和渗透农村千家万户.同时,中国在农村实行村民自

治,村民自治的单位正是在行政村一级,村民通过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来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
主决策,以实现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行政村因此又称为村委会.在行政村以

上为乡镇基层政权,基层政权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这样一种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被张

厚安教授概括为“乡政村治”[１],“乡政村治”结构下面,村干部有两重身份,一重是乡镇政权在行政村

的代理人,一重是农民群众的当家人.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基层一直都是自治的,国家没有能力介入到基层治理事务,村庄公共品绝

大多数是由村庄社会内部提供的,所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基层自治中,绅权和族权都十分重要.
即使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生产单位也是基本利益分配单位、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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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单位.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公共事务,甚至教育、医疗也是集体通过“民办教

师”“赤脚医生”来自我服务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同样也是从农村集体收入中扣除领取

的.正是通过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最为典型的是大修

农田水利),通过内生力量大幅度提高了农村教育和医疗水准.
分田到户以后,村社集体不再统一组织农业生产,农户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不过,

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仍然存在着算平衡账的关系,即耕种集体承包土地的农户必须“交够国家、留足

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村社集体通过向农户收取费用来为农户提供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

共同生产事务.同时,国家向农户收取税费以及完成其他国家任务,也往往下达到村,由村社集体再

分解到农户收取.村社集体或行政村显然是一级自治单位.
在村级单位仍然具有自治性质时,这样一种自治必须具有重新分配利益的能力.村社集体重新

分配利益的能力来自土地集体所有,无论是国家向农民收取税费摊派,还是村社集体开支,最便利的

办法就是将费用平摊到农户承包土地上去.问题是,在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多年时间,国家向农民的摊派

有点重,县乡政府从农村提取资源,只关心资源能否按时提取上来,不太关心由谁来提取资源,在农民

负担比较重且不愿缴纳税费时,只有那些“狠人”才有可能收取上来税费,县乡政府为了完成税费收取

任务,倾向与“狠人”村干部合谋.在取消农业税前,中国农村普遍结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基层干部

开始“黑恶化”[２].乡村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有农民弃田抛荒离开村庄进城务工经商去

了.村庄共同体难以维系.
即使如此,只要农民承包土地必须承担税费,在村庄生产生活的农民必须承担村庄共同生产费等

公共性支出,村庄就仍然是具有公共性的,是有自治能力的.
因为农民负担过重成为严重问题,且国家财政越来越不再依赖农业税费,进入２１世纪,国家取消

了农业税及各种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而且国家越来越明确给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权,取消了

村社集体向农民收取承包费的权利.即使是用于村庄共同生产的“一事一议”收费也做了严格限定,
从而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不再可能将“一事一议”经费收取上来[３].也就是说,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不

仅不再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费,而且不再承担对集体的义务.村社集体也就有名无实,村社集体再进行

平衡帐的结算就变得不再可能了.
这个时候,行政村向何处去就成为问题.

　　二、取消农业税后的村级治理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面的各种收费,以及国家不再允许收取土地租金(三提五统),甚至

“一事一议”经费也规定了１５元/(人年)的上限,并且不允许强制收取,实际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

村也不再进行“一事一议”筹资,这种情况下面,村社集体就几乎不再有任何与村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更无法再结平衡账,人民公社时期所形成基层自治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丧失.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提取资源,也不再向村干部下达收取税费的任务,村干部当然也

就不可能借完成国家税费收取任务来搭车收费.村干部无所事事,国家与农村关系变得松散,基层政

权“悬浮”在农村之上.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最典型地反映出了村社集体的困境.因为缺乏强制性,即使通过村民代表

会议决定进行“一事一议”筹资,村民不愿意缴费,村干部也不可能强制,然后就会有更多村民不愿缴

费,结果就是“一事一议”无法进行.
在取消农业税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村社集体不再有能力组织村民来共同应对一家一户“不好

办和办不好”的共同生产事务,国家也没有特殊的强制性任务要求村干部完成.村干部报酬普遍也比

较低.因此,这个时期,村干部就由那些在农村有产业的老好人来担任,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产业,主要

时间用来经营家庭产业,村里工作兼职完成.这些村干部是真正不脱产干部,拿误工补贴.因为村干

部事情不多,待遇不高,谁当村干部无所谓,从村庄挑选村干部不是难事.
这个意义上讲,取消农业税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村级治理可谓无为而治,村庄中也因此积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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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矛盾,典型矛盾是农田基本建设长期被忽视,农田水利体系开始瓦解,农民田无法种而非无人种

的情况十分普遍[４].

　　三、国家资源下乡

　　取消农业税后出现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松弛,村庄公共事务无人办无法办无资源来办.针对这

种情况,国家加大了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并直接介入到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以便利农民生产生活.
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逐年增加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国家越来越强调建设服

务型基层组织,最典型的就是在村庄建立党群服务中心,正是这两个方面彻底改变了当前国家与农民

的关系,并决定了行政村的走向.
从面上讲,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惠农资金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总计已达２万亿元之巨,这些惠农

资金要落地到村庄.落地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条条专政”,即由部办委局等自上而下的条条来

主持项目,建设项目,让项目落地,比如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的国土整治项目,财政部负责的小农水项

目,交通部负责的乡村道路建设项目等.这些方面的资源都掌握在上面,由下面(省市县乡村)申请,
所谓“跑部钱进”.还有一类则是直接切块到村到户的资金,这些资金数额一般都比较小,但作用比较

大,比如切块到村的办公经费,尽管一个行政村有几万元,却对行政村运转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再

比如成都市每年转移到每个行政村３０~５０万元公共服务资金,由行政村通过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来

使用.切块到户的资金比如通过“一卡通”直接发给农户的农业综合补贴,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除以

上两种资金类型以外,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类型,比如危房改造、低保、精准扶贫等资金,虽然是

由部门负责,却需要由村庄评定,村庄因此可以在其中发挥比较重要的主导作用.
具体来讲,当前中国所有村庄都曾获得大量自上而下各种惠农资金的支持.大量惠农资金下乡

必然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项目落地问题,即项目落地时的利益如何分配,包括占地补偿如何确定和落

实;二是自上而下到村资金如何使用,以及如何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这两个方面都与村干部有

关,作用机制却有所不同.
国家为了保证资金在村庄使用的安全,必然会对如何使用资金的程序进行规范,典型就是在村一

级广泛推动“四议两公开”等复杂制度,也必然要对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估.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资源

下乡越多,国家对村庄的监管就越全面、严厉.国家资源下乡的过程也同时是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资源下乡,村干部主要工作精力就越来越服务于国家资源下乡,村干部工作规范越

来越由上级安排决定.过去村级治理的主要工作是完成国家安排到村庄的任务,上级不是很关心村

干部如何完成任务,上级对村干部的考评主要依据任务完成情况.在当前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面,村
干部主要工作是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完成项目下乡和资源安全准确落地,上级对村干部工作的主要考

核标准就变成是否按程序,是否规范,是否让村民群众满意———至少不能引发农民上访.
也就是说,随着国家资源下乡,国家权力越来越介入到村级治理的各个环节,具体过程.村干部

越来越少自主决定权,越来越少实行实质治理的权力,而越来越按上级规范和程序进行形式治理.
进入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家越来越强调变基层的管理为服务,强调建设服

务型基层组织,与此相关就是全国农村基层普遍建设党群服务中心,以为村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在地服

务.党群服务中心通过帮助农民办理或代理各种公共服务,让农民“办事不出村”,体现了群众路线中

“一切为了群众”的我党宗旨.与之相匹配的是,全国农村基层普遍将之前的村部改造成为党群服务

中心,设置专门的党群服务大厅,由村干部轮流坐班为村民群众提供“坐堂”服务.为了达到相应的服

务规模,以及为了建设具有一定标准的党群服务中心,很多省市要求按一定标准来建设村部,比如湖

北省就规定村部面积必须要有６００平方米,其中党群服务大厅必须要专设.为建设高标准党群服务

中心,湖北省很多县市推动村庄合开,比如湖北监利县将全县６００多个行政村合开为３００多个,以致

行政村平均人口规模达到了５０００多人,山东烟台市则通过建设党建示范区来为农民提供就近便利

的公共服务.
基层治理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就使得过去村级治理以完成任务为中心变成了日常化服务.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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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村干部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进行自家生产,且村级工作往往是季节性的,中心工作也是集中在特定

时间段的,村干部工作因此是不脱产的.现在改管理为服务,服务是日常性的,尤其是设置党群服务

大厅,农村基层工作就变成了以坐班为主的工作.一旦坐班,按时上班下班,就彻底改变了过去村干

部不脱产的性质,村干部正规化了.
村干部的正规化与自上而下转移资源造成的村级治理的规范化、形式化结合起来,就造成了当前

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的村干部的职业化.村干部不再是不脱产干部,也不只是拿误工补贴,而开始成为

正规的脱产干部,其收入不再是误工补贴,而是工资性质,不仅包括基本工资,而且与绩效(完成上级

任务及考评情况)挂起钩来.甚至村干部也开始享受类似国家干部的住房公积金政策,比如,江苏丹

阳市在积极调优村干部收入结构,落实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的同时,２００８年１月份将全市村两

委干部纳入住房公积金扩面对象,为全市村干部建立的公积金制度①.湖北恩施２０１８年开始试点村

干部住房公积金政策②.浙江嘉善县也建立了村干部住房公积金缴存制度.

　　四、村干部职业化的后果

　　村干部正规化和职业化的必然前提是不再能兼职家庭产业,村干部就必须要有比误工补贴高得

多的工资收入.过去村干部当村干部不脱产,误工补贴多少不是问题,现在全脱产当村干部,村干部

工资高低就成为关键,否则就没有人来当村干部了.湖北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定村支书(一般兼

村委会主任)工资与乡镇副职干部同等,大概每年村支书可以拿到３．５万元工资,比过去每年一万多

元误工补贴高得多了.不过,因为财政能力不足,湖北省只能提高村支书报酬,其他干部报酬没有提

高.结果,在村支书没有提高报酬时,村干部报酬相差不大,村里工作是由村支书领着村干部完成.
现在村支书一个人的报酬比其他村干部加起来还多,村里工作也就变成了村支书一个人干,其他村干

部在一旁看.因此,各地顺理成章地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合村并组和干部相互兼职来减少村干部

职数,二是逐步提高所有村干部的报酬而不是只提高村支书的报酬.
一旦村干部不再是不脱产干部,不再只拿误工补贴,而成为正式的拿工资的干部时,村干部真正

成了自上而下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是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国家通过村干部来面对每一户农民.国

家给村干部发工资,必然要对村干部工作情况包括工作考勤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评,并以此考评为

基础进行奖惩.即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服务也是纳入上级考评范围内的.对村干部来讲,凡是上级

考评的事项都是必须无条件完成的事项,凡是上级不考评事项,就是不重要的.因此,在村级治理中,
村干部一切围绕上级指挥棒来转,而上级指挥棒与农民实际需要可能有巨大差异,村干部对农民实质

性的需求视而不见,却用很多形式主义去应对上级检查考评.
村干部变成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再如过去既是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又是农民自己当家人,

也就意味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就不再是国家面对着一个基层社会共同体,而是要通过村干部这个代

理人来直接面对每个农户,每个农民.每个农户有什么事情,也就不再有基层共同体来解决,而是直

接通过村干部找到国家来解决.之前村庄是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缓冲地带,现在这个缓冲地带不

存在了.

　　五、村庄公共性问题

　　当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完成上级安排的工作布置的任务,哪怕这些工作“一切为了群众”,都是为

农民办好事,而主要不再是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时,村庄公共性就开始消失,村干部成为应付上级和上

级服务农民(党群服务中心)的一环,却不再是组织农民的一环.村干部不组织动员农民来形成共同

的利益诉求,公共的集体和村干部影响村庄舆论的能力丧失,村庄公共性就开始消失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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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余名村干部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丹阳日报»２０１９年６月８日.
“恩施:试点村干部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湖北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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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村庄公共性消失,村庄中就没有了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强有力的舆论,就没有村庄积极分

子主动带节奏,也就没有村民会主动站出来维护共同利益,说直话,唱黑脸,形成正气.当然也缺少因

为结平衡账所可以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情况下面,即使国家一切为了村民群众,为村民群众建

设公共工程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工程落地时却可能被钉子户索要高价.一旦有钉子户索要高价,因为

钉子户是针对村庄以外的国家或工程队所索要的高价,与其他村民无关,其他村民也就是围观而已.
一户钉子户索要高价成功,其他村民就会效仿.结果,国家为农民提供越多的服务,就有越多农民通

过当钉子户来向国家索要高价的好处.
通过党群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代办公共服务,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国家通过各种

办法来尽可能为农民提供服务,这种服务很快就变成了理所当然,变成了必不可少.国家提供的服务

越多,农民就越是依赖政府,越是等靠要.村庄对个人利益最为敏感的群体(必有可恨之处的可怜人)
就成为最为依赖政府服务的群体.结果就是,国家通过村干部与农村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站在一起,无
论是钉子户索要高价还是可怜之人的等靠要,长期下来就变成国家与边缘群体的死缠烂打,由此造成

了农村工作重心的偏离.
对于一个具有公共性的村庄来讲,或者说对于村庄共同体来讲,因为村庄具有共同利益的,保护

村庄共同利益对每个村民都有好处的,村庄中就会产生出维护共同体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包括维护共

同体的群体(积极分子),又包括维护共同体的规范(有时就是传统或习惯),还包括维护共同体的制度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的宗族族产,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以及强制性摊派公共品供给成本的法

规.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超过个人的结构性力量,村庄共同体可以提供仅靠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

办的共同事务,可以低成本获得公共秩序.村庄公共性消失了,就意味着村庄再难内生组织起来维护

公共秩序,村庄所有事情都要直接面对国家,小事要出村大事要出县乡,国家必须管到农村一家一户.
在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差异极大的情况下面,国家要为农民提供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一定只

可能是基本公共服务,并且一定不能一刀切,而要依据地区差异允许地方自主决策.不能一刀切,不
能标准化,地方实践就必须要有结合实际落地的问题,在地方没有主体性、农户等靠要的背景下面,实
践的结果必然是,无论国家多少大的决心与好心,到了地方落地都变成形式主义,变成了应付,变成了

不出事也不办事.国家要为情况千差万别的全国农村提供标准化的服务,要大包大揽为每个农户提

供无差异的关怀,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六、小　结

　　如果基层治理中,所有村民都成为潜在钉子户,都在等靠要国家政策好处,而不是自己组织起来

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这样的基层治理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要发挥村民主体性,调动起他们参与集体事业的积极性,首先必须要让村社集体真正成为一个集

体,村庄成为共同体,村干部主要工作不是机械地为村民提供服务,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搞形式主

义,而是动员村民,组织村民,让村民共同建设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
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动员农民.动员农民并组织农民的前提就是将村社集体当作一个利益共同

体,让农民通过选举来产生自己满意的村干部,且通过制度设计让农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有能够作为

的空间与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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